	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信息公示
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	乐中综执（2024）罚决字〔规划〕第11号

	行政相对人名称
	[bookmark: _GoBack]乐山市华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、乐山余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

	违法事实
	乐山市华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、乐山余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在蟠龙路三苏路交界处“华泰公馆”项目1#楼未按规划审条件进行建设，超建部分为：1.1#楼规划设计方为12层，实际竣工后为15层，超建三层。其中13、14层为整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物，15层局部修建钢筋混凝土及钢结构建筑物；2.地下停车库入口上方新增七层钢筋混凝土副楼。经四川首嘉测绘服务有限公司对违法建设进行面积测绘，超建部分总面积为3339.16平方米。

	处罚依据
	违反条款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；处罚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六十四条

	处罚内容
	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6,848,641元

	处罚机关
	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
	处罚决定
日期
	2025.6.23



